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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涌三秦，万物竞发。从“秦岭四宝”的
频频亮相，到黄河湿地的翩翩鸟影；从关中平
原的绿色脉动，到汉水碧波鱼翔浅底……一
幅幅生态和美的动人画卷，正在三秦大地徐
徐铺展。

良好的生态环境，丰富的动植物资源，离
不开检察机关等多部门的共同守护。近年
来，陕西跨行政区划检察机关积极发挥检察
职能，精准高效打击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
罪，为生态环境安全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
了有力司法保障。

跨区划履职 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提出社会治理检察建议，4家单位已建
立金丝猴保护协作机制，共同签署了《关于加
强区域野生川金丝猴联合保护工作暂行办
法》。”3月13日，陕西省秦岭北麓地区人民检
察院办案检察官董小川向记者讲述了一起通
过公益诉讼保护野生金丝猴的案件。

2023年3月，一条关于“秦岭金丝猴从高
海拔活动地区前往低海拔人类居住区、高速
路等地活动”的视频在网络上传播开来，人为
私自投食逗引秦岭金丝猴下山，导致金丝猴
面临食物中毒、被汽车碾压撞击等风险。

针对这一线索，陕西省秦岭北麓地区人民
检察院在陕西省人民检察院西安铁路运输分
院（以下简称陕西铁检分院）的指导下，充分
发挥跨区划办案优势，与相关单位召开磋商
会，厘清监管职责，共商保护秦岭金丝猴栖息
地措施。

同年6月，检察机关向被建议单位制发检
察建议，督促案涉三地市多家行政单位协同共
治，推动跨区域跨部门协作，凝聚工作合力。

“秦岭金丝猴作为‘秦岭四宝’之一，是
秦岭地区的珍稀猴类，不仅具有独特的生态
特征和分布情况，还承载着重要的生态价
值。”秦岭北麓地区检察院办案人员告诉记
者，该院聚焦秦岭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司
法保护，充分发挥审前检察建议和提起公益
诉讼两把“利剑”的作用，着力破解跨区域公
益保护难题。

一体化办案 破解湿地保护难题

阳春三月，位于陕西省铜川市的赵氏河国
家湿地公园水波荡漾、飞鸟翱翔。这里地处
陕西省铜川市赵氏河流域中段，属于典型的
天然兼人工型内陆河流湿地，被称为“城市之
肺”，是白天鹅、绿头鸭等候鸟迁徙的中转地。

2023年 5月，陕西省陕北高原地区检察
院公益诉讼团队在办理一起非法排污案时，
发现赵氏河湿地周围可能存在非法养殖、违
规开发、私搭乱建等问题。随后，陕北高原地

区检察院将线索上报陕西铁检分院后，办案
人员及生态环境专家立即赴现场开展工作。

通过进一步调查发现，赵氏河国家湿地公
园的“身世”并不简单。公园虽在铜川市辖区
内，但核心区玉皇阁水库却属于咸阳市三原
县管理。湿地的特殊性又牵涉两地林业、水
务、自然资源、农业等多个部门，管理权交叉
重叠常常造成“一方管不了、多方都不管”的
局面，导致问题长时间得不到有效解决。

2023年 6月，陕西铁检分院与陕北高原
地区检察院组成联合办案组，启动一体化办
案机制，组织两地行政部门召开听证会，邀请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林业专家参与讨论，明
确行政机关监管职责，依据专家出具的生态
损害评估意见制定整改方案。

在检察建议推动下，两地开展协同整治专
项行动，累计拆除违法建筑690平方米，清理
垃圾并补植树木203株，恢复草地1484平方
米，湿地环境得到有效保护。

精准发力 防控外来物种入侵

银毛龙葵，原产于美国西南部和墨西哥北
部，在中国山东、陕西等多省分布，于2007年
被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植物检疫性有
害生物名录》。

2024年 6月，陕西铁检分院接到线索举
报：西安高陵区、咸阳兴平市生长大面积外来
入侵植物银毛龙葵，正值花期，数量多达上万
株，对周边农田生态平衡以及生物多样性造成
破坏。

接到线索后，办案人员通过实地勘查、无
人机拍摄、走访村民等方式发现，银毛龙葵主
要集中生长在西安高陵区渭河河堤、咸阳兴
平市某村的农田及果园周边，共计6处地块，
分布面积达2465平方米，植株1.2万余株，周
边耕地面积多达3.8万亩。

“银毛龙葵属外来入侵物种，全株有毒，
繁殖迅猛，其根系霸道抢夺农田水分养分，导
致玉米、小麦等作物减产，成熟果实更对动物
有致命毒性。”陕西省西安植物园相关专家介
绍说。

随后，陕西铁检分院向高陵区、兴平市相
关行政部门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其采取措施
开展联合治理。收到检察建议后，高陵区相
关行政部门对辖区银毛龙葵进行了全面根
除、深度掩埋处理，陕西铁检分院依法终结审
查。兴平市相关行政部门仅对1处地块的银
毛龙葵进行了清除，其余地块的银毛龙葵不
仅生长旺盛且向周边蔓延。

2024年10月，陕西铁检分院按照集中管
辖相关规定，将案件移交陕西关中平原地区
人民检察院提起诉讼。诉讼中，兴平市相关

行政部门制定了切实有效的整改方案，11000
余株银毛龙葵全部清理完毕。

同年12月，陕西铁检分院、关中平原地区
检察院联合兴平市检察院，邀请专家、市人大
代表、“益心为公”志愿者在涉案现场进行公开
听证。经评议，认为案涉地块银毛龙葵已经全
部根除深埋，检察机关公益保护的目的已实
现。2025年1月，法院裁定终结诉讼。

该案办理过程中，陕西铁检分院及时向西
安市、咸阳市行政主管部门制发社会治理检
察建议。两市相关部门在全市开展外来入侵
物种普查，制定外来物种入侵防控工作要点，
建立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及时防止外来入侵
物种外溢扩散。

案发地开庭 增殖放流修复生态

2022年底，李某某等三人在蓝田县辋川
镇河口村村委会旁边的桥下河道处用通电的
渔网电鱼时，被蓝田县农业农村局执法大队
现场查获渔获物15.4公斤。经认定，3人实施
电鱼所用的工具属禁用渔具，电鱼地点是禁
渔区，实行全年禁渔。经动物研究机构鉴定，
3人捕捞的渔获物包括红尾副鳅、鲫、鲇、唇
滑，其中唇滑属于陕西省重点保护鱼类。

该案由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并移送至陕西
省秦岭北麓地区检察院审查起诉。办案过程
中，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将该案的公开宣判
放在了案发地。最终，法院以刑事附带民事
公益诉讼判处3人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
至拘役四个月不等的刑罚，并赔偿非法捕捞
造成的生态资源损失3万余元。

宣判当天，检察机关联合当地公安局、司
法局、农业农村局等单位现场开展法治宣传活
动，引导当地群众树立生态文明意识，从源头
预防破坏生态环境资源违法犯罪。此外，检察
机关联合西安市水务局在浐灞水域增殖放流
鱼苗52万余尾，增加西安市水域生物资源种群
和数量。

陕西跨行政区划检察机关通过打击犯罪、
开展公益诉讼、参与生态修复等有力举措，先
后办理了一批涉秦岭古树、春兰、细鳞鲑、朱
鹮等野生动植物保护公益诉讼案件，积极推
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完善“法
律监督+生态修复+社会治理”的工作机制，公
益司法保护的“陕西方案”日趋成熟。

陕西跨行政区划检察机关：

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共绘生态和谐新画卷
本报记者 高虎 通讯员 王瑾

本报讯（记者 陈洪钧 通讯员 李一思）近日，紫阳县
人民检察院干警前往焕古镇进行寻访，走访了青石板老
屋建筑群、宦姑斟茶图浮雕、家风文化展览馆等地，实
地察看古镇内的保护现状，收集并排查妨碍文物保护和
文化遗产安全的线索。

针对存在的问题，紫阳县检察院及时与行政机关
进行沟通交流，建议其依法履行历史文化名镇保护的
监管职责，加强对古镇的保护力度。“通过此次寻访古
镇，我深刻感受到了‘贡茶古镇’的深厚文化底蕴和独
特人文风情，我将积极做好文化‘寻保传’工作，在寻
访和办案中体悟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检察官
侯安平说道。

焕古镇，地处汉江上游，上通汉中、下达汉口，自古
设渡立埠，商贾云集，被誉为“黄金码头”。它是省级历
史文化名镇，产茶历史悠久，在唐代，焕古茶被确定为
宫廷贡茶。焕古镇出产的“紫邑宦镇”毛尖被列为全国
名茶之一。

据了解，自文化“寻保传”专项活动开展以来，紫阳
县检察院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由检察长带队先
后实地寻访了东城门、瓦房店会馆群等文物古迹和“紫
阳蒸盆子”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针对发现的问题依法提
出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履职，将检察监督履职与文
物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深度融合，让文物和文化遗产在
新时代绽放新光彩。

紫 阳

“检察蓝”助力文化遗产保护

本报讯（记者 张建锋 通讯员 安琨）3月10日，渭南
市临渭区人民检察院召开“寻访文物古迹 保护文化遗
产 传承中华文明”专项活动推进会。

会上，临渭区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崔宏武对全
市检察机关“寻访文物古迹 保护文化遗产 传承中华文
明”专项活动推进会会议精神进行传达学习。该院党组
副书记、副检察长田大明结合专项活动重点任务清单作
出强调。该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张燕对专项活动开展
以来干警寻访点位、案件线索、心得体悟、宣传稿件等
情况进行通报，并提出下一步工作要求。

会议强调，要强化专业学习培训，组织干警积极参
加线上线下的专业课程学习，全面提升检察人员的文物
保护专业素养，为精准监督提供坚实的专业支持，确保
在后续工作中能够精准履行监督职责；要持续完善协作
机制，进一步优化与公安、法院、文旅等部门之间的沟
通协调机制，定期召开工作推进会，及时研究解决协作
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明确各部门职责，强化责任落实，
形成强大的工作合力；要全面扎实履职，精准高效开展
法律监督，在监督中保护，在保护中传承，持续深入推
进专项活动，切实守护好辖区内珍贵的文化遗产。

临 渭

推进文化“寻保传”专项活动

本报讯（陈杰钢 通讯员 白若茗）3月7日，西安市鄠
邑区人民检察院干警根据公益诉讼“回头看”专项活动
要求，前往太平峪河道进行复查，发现护栏已经修复、
河堤道路平整，河道内的石块也清理干净了。“赶在汛
期前河道的安全隐患消除了，我们也放心了。”村民杨
先生高兴地说道。

2024年3月初，鄠邑区检察院在履行公益诉讼职责
时，发现景区管理局煤场村太煤路（太平峪河东段）西
安情侣溪周家大院南约100米处，有长约10米、宽约5
米的河堤路基被冲垮，河对岸有长约80米、宽约5米的
河堤塌陷。河道护栏严重缺损，河道内堆满石块，垮塌
区域紧连出村路，给该村及周边车辆行人出行造成了严
重交通安全隐患。

鄠邑区检察院公益诉讼团队迅速立案并开展调查，
根据《陕西省河道管理条例》《西安市河道管理条例》规
定，向区水务局及时制发了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依
法及时履行职责，立即消除河道安全隐患，对塌陷河堤
进行整修加固，并加强对该区域的巡查力度，保障好群
众出行安全。行政机关收到检察建议后，立即责成水政
监察大队牵头，太河站、水政科配合，赶赴现场勘查整
改，制定了水毁修复工程实施方案，并依据实施方案，
安排施工公司对垮塌河堤进行了全面修复。

鄠 邑

检察建议促垮塌河堤修复

本报讯（记者 郭朝霞 通讯员 张泽玉）
为进一步推动区域间检察协作与交流，3
月 10 日，长武县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检
察委员会专职委员程超妮率第二检察部
干警，前往彬州市人民检察院开展学习交
流活动。

座谈会上，双方围绕 2025 年民事、行
政以及公益诉讼检察重点工作展开探讨
交流。两地检察干警积极分享工作经验，
内容涉及日常案件办理中的高效举措、创

新监督方式，以及应对复杂问题时的策略与
技巧，现场交流氛围热烈。

煤矿采空区综合治理成为此次交流的重
点议题之一。两地检察院立足检察职能，深
入研讨如何借助公益诉讼等有力手段，督促
相关部门与企业切实落实治理责任，积极修
复受损生态环境，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长武县与彬州市同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区域，两地检察院在生态环境资源保护领域
初步达成协作意向，旨在凝聚上下游、左右岸

协同保护的强大合力，共同守护黄河流域
生态环境。

此次交流紧密围绕检察工作重点领域，
为两地检察院在2025年更好履行职责、服务
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法。“我们
将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在信息共享、线索移
送、联合办案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携手守护
区域内的绿水青山，保障人民群众美好生活，
为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检察力量。”
程超妮说道。

长武彬州开展学习交流活动

“经过对案件的‘回头看’，涉事企业已全
部整改，带有性别歧视的招聘信息已全部处
理，岗位薪资进行了调整，实现了同工同酬。
半年来，在检察公益诉讼的监督下，违法招聘
现象动态清零，妇女就业环境得到了明显优
化。”3月10日，城固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官谭怡
向记者介绍。

2024年8月以来，城固县检察院公益诉讼
部门的检察官注意到“城固就业”“卫士人力资
源”等微信公众号上发布的招聘信息中，辖区
内多家企业将报名条件限定为“仅限男性”，并
存在相同岗位男性薪资高于女性的情况。检

察官认为，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就业的权利，
在招聘信息中进行岗位性别限制等违反《中华
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女职工劳动保
护特别规定》中“禁止性别歧视”“同工同酬”等
规定，侵害了妇女平等就业的权利，损害社会
公共利益。

城固县检察院排查了多个网络招聘平台
的就业信息，对侵害妇女就业权益的招聘信息
进行证据采集。随后，该院依法向相关行政机
关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其对违法发布侵害妇女
劳动权益招聘信息的行为进行处置，同时引导
辖区内用人单位加强对妇女合法权益的保障。

相关行政机关收到检察建议后迅速开展
排查，要求涉事企业删除违法招聘信息并整改
薪酬差异问题，建立招聘信息“线上+线下”双
审核机制，对发布的每一条招聘信息进行严格
审核，为妇女劳动权益保障加上“双保险”。同
时，城固县检察院到重点企业开展执法检查、
法律宣传，不断提高用人单位的法律意识和性
别平等观念。

相关行政部门负责人表示，将加强对用人
单位的督促引导，建立健全招聘信息审核机
制，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切实保障妇女的平等
就业权利。

为“她”平等就业站好“岗”
通讯员 左哲 本报记者 张大鹏

本报讯（记者 史红海 通讯员 员婉莹）3月10日，宝
鸡市眉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官走进县第五小学，以“守护
校园净土 向校园暴力说‘不’”为主题向该校100余名
学生上了一堂法治课。

“同学们，你们知道什么是校园欺凌吗？”“如果你被
同学取侮辱性外号，算不算校园欺凌？”“看到别人被欺
负，我们应该怎么做？”课堂上，检察官结合近年来办理
的涉校园欺凌典型案例，以播放视频与互动问答的方式
向同学们讲解了校园欺凌的含义、表现形式及危害后
果。检察官还将防欺凌要点编成朗朗上口的顺口溜，与
同学们共同朗诵，引导同学们牢记“冷静面对、及时求
助、保留证据、依法维权”的自我保护4步法。

课程结束后，检察官与校方领导、社区工作人员及
家委会代表共同出席了该校防欺凌工作推进会。会上，
第五小学防欺凌治理委员会成员围绕校园防欺凌工作
积极建言献策，并达成共识，将进一步加强协作配合，
推动“检、校、家”多方联动，营造和谐安全的校园环境。

眉 县

防欺凌宣讲进校园

陕西铁检分院检察官查看一起督促整治银毛龙葵行政公益
诉讼案的整改现场。 冯智凯 摄

陕西省秦岭北麓地区人民检察院与西安市农业农村局在浐
灞生态区世博园三号码头开展增殖放流活动。 周星雨 摄

检察专刊
陕西省人民检察院政治部
西 部 法 治 报 社

合办


